
南臺科技大學進修部102學年度第1學期 

延修生開學、註冊及選課須知 

一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延修生必須在修業期限內(二技 4年，四技 7年)修足畢業學分，否則應令退學。 

(二)延修生必須在各學期開學前上網選課，並於規定期間內繳費完成註冊，直到修足畢業學

分為止。若缺修科目係開在下學期者，役男得在上學期修任一門科目，以辦理緩征。免服

兵役、已退伍者或女生，得辦理休學半年，下學期再辦理註冊選課。 

(三)延修生若不選課，仍必須在學期開學一個月內辦理休學。未註冊或未辦理休學者，依本

校學則規定，將予以勒令退學。休學累計最多為兩年。役男於休學期間入營服義務役者，

服役期間不列入休學年限。 

(四)尚未服兵役者(役男)完成註冊後，開學一個月內統一造冊辦理緩徵一年。 

(五)役男若未完成註冊，學期當中接到徵集令，因學生不在學，學校不得替學生辦理緩徵。  

二、選課與註冊： 

(一)選課時程 

1. 初選登記：102年8月29日至102年9月4日 

＊請盡量於此期間上網選課，因在此期間延修生不必參加抽籤，可優先選到課。 

2. 自由選課：102年9月6日至102年9月8日 

＊於初選選課經審查不通過，可於此期間再上網選課，或更改修課科目。 

3. 加 退 選：102年9月13日至102年9月165日 

4. 選課審查結束後，請再上網確認自己選課課表是否正確。 

(二)繳費註冊 (依學則規定未完成繳費註冊者應令退學) 

    1.就貸：請於 9月 11日~9月 20日期間至南台首頁，列印「就學貸款可貸金額明細表」，

持該明細表至台銀辦理就貸，然後依學校規定之就貸程序完成就學貸款。 

  2.繳費：請於 9月 12日至 9月 20日上網列印繳費單，並於 9月 20日以前至彰化銀行各

地分行繳費、ATM轉帳、跨行匯款、便利超商繳費或信用卡繳費，完成繳費或完成

就貸程序者，請持學生證及繳費收據或就貸資料至教務組黏貼註冊章。 

3. 加退選後補退費：  

(1)辦理就學貸款完成註冊者，於加退選期間有加選或退選課程，將依實際修課節數自貸款

金額中扣除，若貸款金額不足時，必須於期間內補繳學費。 

(2)現金繳費完成註冊者，於加退選期間有加選或退選課程，若必須退費時，請提供郵局帳

號直接撥款至學生帳戶，若必須補費時，必須於期間內補繳學費。 

(3) 未於期限內完成補繳學費者，其加選科目無效，即日起將逕行停修。 

三、 開學日期 

(一) 進修部夜間班：102年9月9日(星期一)18:20。 

(二) 進修部假日班：102年9月7日(星期六)12:50。 

(三) EMBA：102年9月6日(星期五)18:20。 

(四) 碩士在職專班假日班：102年9月7日(星期六)12:50。如2/23日上午有排課班級，請按排

課表上課。 

(五) 碩士在職專班財法所：102年9月9日(星期一)18:20。 

(六) 102年9月19日(星期四)中秋節放假；102年9月20日(星期五) 調整放假。 



附件一  

南臺科技大學辦理學生註冊實施要點 

95.12.14 教務會議通過 

一、教務單位應於當學期結束日一週前公告下一學期註冊須知。 

二、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註冊繳費。 

三、學生若因家庭經濟突發變故，無法於規定之註冊日前完成繳交學雜費時，應於當學期註冊日

前，經家長同意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提出延期繳費之申請，經導師、系所主任、會計室主

任簽註意見後，送請教務長(進修部主任)核定。經核准延期繳費者視同完成註冊。 

四、學生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將依學則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予以退學： 

（一）當學期開學日起二週內未完成註冊。 

（二）經核准延期繳費者未於約定日期前完成繳費。 

（三）申請就學貸款或減免學雜費未獲核准者，由學務單位通知補交資料或補繳費用，自通知日

起兩週內未完成者。 

五、因未完成註冊被勒令退學者，教務單位將寄發雙掛號退學通知。學生若於收到退學通知一週

內，向教務單位申請補繳費用並完成繳費，則退學處分予以取消；未於一週內提出申請補繳

費用者，不再接受補註冊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